
粤工信信软函〔2023〕27号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3年度
中国软件名城评估和中国软件名园评审

工作以及创建申请工作的函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厅），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年度中国软件

名城评估和中国软件名园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信发函

〔2023〕277 号）、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

度中国软件名城和中国软件名园创建申请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

信发函〔2023〕278号），现组织开展 2023 年度名城评估和名

园评审工作，以及 2023年中国软件名城和中国软件名园创建申

请工作。有关事项函告如下。

一、请广州、深圳两个中国软件名城按照工信厅信发函

〔2023〕277号文要求，于 11月 10日前通过中国软件名城管理

信息系统填报评估材料，材料要确保完整、真实、合规。

二、请广州、深圳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属地试点园区认真对

照创建试点工作方案和指标体系，在总结创建试点工作各项目标

任务完成情况的基础上开展自评，形成自评报告。同时，指导试

点园区在中国软件名园管理信息系统填报评审材料，严格审核把

关材料，于 11月 10日前将通过审核的园区评审材料电子版发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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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gxxrc@gdei.gov.cn。

三、符合申请创建名城条件的地市需将申请创建名城的书面

申请报告报请省人民政府同意后，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申请

材料。同时，于 11月 15日前在中国软件名城管理信息系统填报

申请材料。

四、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属地内有条

件的软件园区积极申请创建名园，认真审核把关申请材料，并于

11月 15日前将通过审核的园区申请材料和加盖公章的园区汇总

表电子版发送至 gxxrc@gdei.gov.cn。

附件：1.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年度中国软

件名城评估和中国软件名园评审工作的通知（工信

厅信发函〔2023〕277号）

2.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年度中国软

件名城和中国软件名园创建申请工作的通知（工信

厅信发函〔2023〕278号）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年 10月 25日

（联系人：潘志斌，邓嘉驹；联系电话：020-83133392，

8313472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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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不公开

抄送：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


